电教大楼职工食堂托管承包招标公告
 
为了遴选社会优质资源经营电教大楼职工食堂，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电教大楼全体员工需求，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受电教大楼管委会委托，就“电教大楼职工食堂托管承包”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及内容
1.项目名称：电教大楼职工食堂午餐堂食托管承包。
2.服务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217号附属楼北边相连的一层、二层，面积约 195平方米。其中，一层为操作间，二层为堂食区。
3.服务期限：三年。服务期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服务期满前由电教大楼管委会研究决定是否签订下一年合同并通知中标单位。一年服务期满后，中标单位未收到电教大楼管委会通知的视为合同自动延续。服务期满合同自动终止。
4.有关要求：
　　（1）本项目仅限向电教大楼的各单位工作人员提供午餐堂食服务，不得提供对外餐饮服务，不得从事本项目约定范围外的其他服务。
（2）午餐堂食基本标准为每人每天15元，须做到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3）在保证基本标准堂食的情况下，提供丰富多样的菜品、水果、饮品（酒水除外）等供用餐人员选择。
（4）应保证价格相对稳定，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应明码实价，标签要清晰，醒目。遇价格浮动超过20%时，须提前向电教大楼管委会报告。征得管委会同意后，在食堂醒目位置广而告之。
（5）本项目所有服务人员须无犯罪记录，上岗前须根据餐饮从业人员健康要求完成体检，并向电教大楼管委会提供身份证和健康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在开展服务前须在食堂醒目位置张贴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照片、姓名、工号、健康情况等信息。
（6）管委会有权对原材料和服务内容进行评价、监督并向经营者反馈，经营者收到反馈后应对相关问题及时进行说明或整改。
二、投标人资格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并能合法运作，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力。
2.具有大型食堂管理经验的餐饮企业，持有国家规定的从事餐饮行业经营活动的相关证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餐饮服务许可证）。有从事政府或事业单位堂食从业经历的优先考虑。
3.近三年来无食品安全事故及不良记录（以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为准）。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承包运营规则
1.托管承包目的：为电教大楼各单位的职工提供工作日午餐服务。
2.设备维护：承包期内，我方采购食堂器具设备的所有权归我方所有，中标方享有使用权，中标方人如损坏须照原价赔偿；在承包期间，器具设备等均由中标方负责维修、维护，并承担相关费用。若发生损坏由中标方负责重购，所有权归我方所有。
3.设备添置：承包期间，需添置其他食堂器具的，由中标方负责投入，产权归中标方所有。
4.我方以托管承包的形式，将食堂承包给中标方进行建设和管理，我方负责提供食堂开办场所及正常运营前相应的调整改造、器具购置等，中标方负责食堂场所运行方案设计、人员配备、食堂运作及相关费用等。
5.每月食堂水电费用由中标方按实际发生额分摊20%。
6.中标方负责经营场所的安全，并接受相关部门和电教大楼管委会的监督与检查。发生安全事故的一切后果由中标方承担。
7.中标方履约保证金：人民币捌万元整。
8.结算方法：电教大楼各单位按月或季度将午餐费预付款转账至中标方户头，中标方按实开具普通发票，并按各单位职工充值金额充值至消费卡中。
四、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2025年10月13日9:00至2025年10月17日17:00止。
2.报名方式：将报名表发送到邮箱fjzj03@126.com。
电教大楼职工食堂午餐堂食托管承包投标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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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注册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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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标时需提交的材料
投标单位基本情况，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企业上一年度的完税证明；
3.企业员工自投标日前的社保缴交证明；
4.餐饮服务许可证；
5.企业及员工无犯罪记录承诺函；
6.企业具备本项目服务能力（设备、人员、技术等）的材料文件及承诺函；
7.企业近三年的业绩证明材料，至多3份；
8.本项目的管理运营方案；
9.投标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0.投标人是代理人的需提供代理委托书；
11.从事政府或事业单位食堂从业经历的案例材料。
　　以上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六、投标截止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投标者应在2025年10月27日12:00前将投标材料寄达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办公室(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217号10层；邮 编：350003；联系人：伍洋；手机：13615012118，联系电话：0591-87832565)，逾期不予受理。
七、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5年10月28日上午10:00。
2.开标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217号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九楼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八、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标法。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由电教大楼管委会根据符合采购需求、综合评标原则确定中标方。
九、联系办法
单位：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217号10层
本项目招标联系人：伍洋
手机：13615012118
电话：0591-87832565
十、其他事项说明
1.投标中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在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5:00-17:00）与项目招标联系人联系。
2.本次招投标事项以招标公告形式发布。
3.其他未尽事宜，按有关规定执行。本方案解释权在电教大楼管委会。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bookmark: _GoBack]（电教大楼管理委员会轮值单位）
2025年10月10日

1

